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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长安大学科研经费
报销实施细则》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长安大学科研经费报销实施细则》经 2019 年 5 月 15 日校务

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长安大学

2019 年 5 月 17 日

长 安 大 学 文 件
长大财〔2019〕1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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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科研经费报销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规范科研经费管理，根据《教育部

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解

决科研经费“报销繁”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财厅函〔2019〕8 号）、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

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教党函〔2019〕37 号）、《长安大学差旅费

管理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长大财〔2016〕217 号）等文件精神，

现制定科研经费报销细则。

第一章 科研差旅费

第一条 城市间交通费。使用科研经费出差（基本科研业务费

除外），原则上出差人员应按类别乘坐对应的交通工具，确因旺季、

时间紧急等情况可不受出差人员类别限制选择交通工具。城市间

交通票据不慎丢失，出差人员应据实提供纸质说明，经项目负责

人签字，并附丢失票据的支付记录及订单截图办理报销手续。

第二条 自驾租车。对于偏远、边境地区开展科研考察、调研

和测试检测等工作，受地理环境和当地条件限制，必须自驾或租

车前往的，出差人员应填写《长安大学科研差旅自驾（租用）车

辆使用表》（附表 1），可报销过路过桥费、燃料费、停车费、保

险费等。申请表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审核，并承担相关责任。

第三条 住宿费。使用科研经费出差（基本科研业务费除外），

住宿费按照实际住宿天数计算（标准见附表 2），并实行包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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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除外）。出差时间超过 30 天（含 30 天），出差期间的所有

住宿费在标准范围内凭票报销。出差人员住宿费由其他单位负担

的，应如实申报不再领取住宿费。

第二章 科研会议费

第四条 举办科研会议，会议举办或承办单位应填写《长安大

学国内科研会议经费审批表》（附表 3），会议经费审批级别如下：

经费

来源

是否已

在立项

预算中

申请

会议预

算总金

额

审批程序
会议经费

管理办法

使用条件

备注项目负

责人

经费主

管部门
校领导

科研

事业

经费

是 √

适用本管理

办法，但有

相应管理办

法的，按相

应管理办法

执行

需附立项

说明备查

否

10 万以

下
√

10 万-20

万（含 10

万）

√ √

20 万以

上（含 20

万）

√ √ √

第五条 科研会议费（基本科研业务费除外）开支实行综合定

额控制。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分项核定、总额控

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综合定额标准如下：

单位：元/人天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500 150 110 760

第六条 会议邀请专家的差旅费、讲课费和会务工作人员的劳

务费应纳入会议费预算，但不计入会议费综合定额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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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科研会议费中涉及境外专家住宿费、讲课费的，按照

《长安大学外国文教专家经费管理实施细则》（长大外事〔2016〕

304号）执行。

第三章 其他方面

第八条 根据国家公务卡使用原则，使用科研经费时一般应使

用公务卡支付，以下三种情况可采用其他非现金方式支付：

（1）学生单独出差、购买实验耗材、参加活动等。

（2）出国在境外消费，或在境内需使用外币结算的。

（3）横向科研经费。

第九条 科研考察、调研和测试检测等工作产生的市内交通燃

料费，需填写《长安大学科研用车燃料使用清单》（附表 4），并

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审核，对其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横向科研活动发生的业务工作餐支出标准不超过 150

元/人·天。报销需填写《长安大学横向科研业务工作餐报销清单》

（附表 5），一事一单，不得合并。

第十一条 报销科研经费单笔金额在 10 万元（含 10 万）以上

时，需由计划财务处领导签字审核。（如与其它细则不一致，以本

实施细则为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科研人员应强化自身的主体地位、责任意识和诚信

意识，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

第十三条 科研人员不得报销假发票或虚构经济业务；不得报

销个人及家庭消费支出；不得以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名义变相公款

出国（境）旅游；不得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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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会议、培训等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应对科研经费使用的合理性、真实性负

责。发现存在违规问题的，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按规定予以通报批

评、暂停项目经费使用等处罚。涉嫌违纪的，移交学校纪委调查

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上级部门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十六条 符合本文件范围，与相关办法不一致，以本办法为

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

行。

附表：1.长安大学科研差旅自驾（租用）车辆使用表

2.长安大学国内差旅住宿费限额标准明细表

3.长安大学科研会议经费审批表

4.长安大学科研用车燃料使用清单

5.长安大学横向科研业务工作餐报销清单

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5月 17 日印发

抄送：校党政领导。


